
借记卡章程 

 

第一条 为更好地向借记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提供用卡服务，规范借记卡的发行和使

用，根据《储蓄管理条例》、《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章

程。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或“发卡行”）和申请人/持卡人均须遵守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所称借记卡是指发卡行面向符合申请条件的个人客户发行的，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

金、购物消费、投资理财以及电子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金融支付结算工具。借记卡须先存后支，不能

透支，但因交易模式、结算或收费等原因发生账户欠款时，发卡行有权向持卡人追偿欠款，直至持卡人还

清欠款。 

借记卡一经开卡，即具有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和定期储蓄账户的基本功能。 

第三条 凡承认和自愿遵守本章程且符合申请条件的中国境内自然人（包括中国居民、外籍人士、港

澳台同胞），均可持符合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向本行申领借记卡，按照本行要求提供

有关申请资料并填写申请表。申请人本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即表示知悉及同意发卡行有关规定，对所填内

容的真实性负责以及确认履行本章程。经发卡行审核通过后为申请人开立借记卡。持卡人领取借记卡后，

应立即在卡片背面签名栏内签署与申请表上相同的签名，并在用卡时按规定使用此签名，否则应自行承担

由此产生的后果和损失。 

委托单位批量申请或委托他人代理申请借记卡的，申请人应持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发卡行营业网

点办理卡片启用方可正常使用。同一代理人在同一商业银行代理开卡不得超过 3 张。借记卡启用前，该借

记卡账户只收不付，不支持取款、转出、消费、理财投资等借方交易。 

借记卡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否则由此产生的风险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持卡人

自行承担。因持卡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或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

户及未按发卡行规定缴纳相关费用的，发卡行有权停止向持卡人提供相应服务。 

第四条 借记卡按介质类型分为磁条卡（已停发）和磁条芯片复合卡（金融 IC 卡）。磁条卡卡片不设

有效期，金融 IC 卡卡片有效期为 10 年。卡片到期后，持卡人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借记卡在本行营业

网点办理换卡。换卡后新借记卡有效期重新计算。 

第五条 借记卡账户内的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及计息方法和发卡行

关于个人存款的相关规定计付利息，并按照税务机构规定代扣代缴储蓄存款利息税（如有），同时按照

《储蓄管理条例》和《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 

第六条 借记卡凭密码使用（芯片卡电子现金、银联卡小额免密免签业务，以及发卡行或银行卡组织

规定的其他可不使用密码的交易除外），密码由持卡人自行设置，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

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同一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

除外。持卡人须在安全的互联网、通讯环境和商户实体受理环境下使用借记卡，妥善保管本卡和密码，不

得向他人泄露，因持卡人保管或使用不当等原因遗失本卡或泄露密码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若持卡人连续输错密码超过 3 次（含），本行将对该卡片实施锁定，持卡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借记卡到本行营业网点办理密码解锁或密码重置。 

第七条 借记卡持卡人的电话银行每日每卡转账限额不超过 2 万元；境内自助设备提取现金每卡每日

限额不超过 2 万元，转账每卡每日限额不超过 5 万元；境外提取现金每卡每日不超过等值 1 万元（含）

人民币、本人名下各家银行所有境内银行卡境外取现每个自然年度累计不得超过等值 10 万元（含）人民



币，超过年度额度的，本年及次年将被暂停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本行可根据监管要求及市场变

化情况，对以上交易限额进行调整。 

第八条 本行发行的金融 IC 卡可具有电子现金功能。电子现金视同现金管理，不验密，不计息，不挂

失，余额上限为 1000 元（含）人民币。持卡人应妥善保管金融 IC 卡卡片，承担因卡片保管不善（包括

但不限于丢失或被盗等）造成的风险，如电子现金交易确已发生，持卡人不得拒绝偿付交易款项。 

金融 IC 卡因损毁、到期等原因办理换卡时，如芯片未损坏，持卡人换领新卡，电子现金资金转入主

账户；如芯片已损坏，换领新卡时，其原卡电子现金资金 30 天后转入新卡，在此期间已换领的新卡片不

允许销户； 

金融 IC 卡办理销户，如芯片损坏且电子现金余额不为零，持卡人应到本行营业网点办理预销户，30

天后方可办理销户手续。 

第九条 为便利持卡人的小额用卡交易，本行发行的带有“闪付”或“QuickPass”标识的银联 IC 卡

具备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后，持卡人在指定商户进行一定金额以下的交易时，只需

将卡片靠近受理终端感应区即可完成支付，无需验证密码也无需在打印凭证上签名。小额免密免签功能的

限额以本行对外公布的限额为准并可经公告及客户点对点方式告知后调整。持卡人可通过本行网点柜面或

客服电话渠道关闭小额免密免签功能。 

第十条 本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借记卡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项目和收费

标准可在本行官网和营业网点等渠道查询。持卡人应按照本行规定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缴费方式缴纳

相关费用。借记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如有变动，以本行最新公布为准。 

第十一条 持卡人遗失借记卡应及时办理挂失手续，持卡人未及时挂失导致产生损失或损失扩大，由

持卡人承担。挂失分为口头挂失和书面挂失。 

持卡人可通过本行营业网点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渠道办理口头挂失，口头挂失 5 个自

然日（自挂失当日算起）内须办理书面挂失，否则口头挂失将自动失效。 

持卡人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本行营业网点办理书面挂失。持卡人办理书面挂失后可选择立即补发

新卡或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补发新卡手续。 

挂失手续办妥后挂失即生效，挂失生效前和挂失失效后持卡人因遗失借记卡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

持卡人自行承担。卡片挂失后将不支持资金转出的交易，但不影响持卡人基于此账户与本行签订的个人贷

款、信用卡自动还款协议产生的交易。 

第十二条 持卡人有权随时终止使用借记卡，发卡行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章程规定停止持卡人

使用借记卡。 

持卡人终止使用借记卡，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拟销户的借记卡，到本行营业网点办理销卡手续。

并在偿还账户所有欠款、解除卡内所有签约关系、将卡内账户全部销户或移出后办理销卡。 

第十三条 持卡人凭卡在自助设备上办理业务时，因机器故障或操作失误等原因造成吞卡的，应及时

与自助设备所属银行取得联系。如发生吞卡的自助设备为本行设备，应在吞卡当日起 10 个自然日内凭有

效身份证件到吞卡设备所属网点办理领卡手续；逾期未领的，自助设备所属银行有权按本行有关规定处

理。如发生吞卡的自助设备为其他银行的设备，以自助设备所属银行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发卡行依法对持卡人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持卡人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

但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或持卡人与本行另有约定的除外。 



发卡行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协助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对持卡人所持借记卡账户进行查询、

冻结和扣划；有权根依据法律、法规、监管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及风险管理需要，对持卡人所持借记卡账户

进行查询和功能限制。 

持卡人不能或者拒绝提供必要信息，致使发卡行无法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发卡行有权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对持卡人的借记卡账户采取限制性措施；确有必要时，发卡行可以依法拒

绝提供服务。 

第十五条 因持卡人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或因持卡人未按照发卡行规定

缴纳相关费用的，本行有权随时停止向持卡人提供相应的服务。对于伪造、变造借记卡、使用伪造卡、涂

改卡或冒用他人卡进行诈骗活动的，本行将提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行与持卡人所发生的任何争议行为，均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解决。如本行与持卡人

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本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章程由发卡行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发卡行如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因为监管需要对本

章程进行修改，新版章程自修改后发布之日起生效，甲方将通过官网同步更新、修改。持卡人可以选择是

否继续使用借记卡，持卡人因对章程的修改有异议而决定不继续使用借记卡的，可向发卡行提出销卡申请，

发卡行营业网点为其办理销卡手续；继续使用本行借记卡的，视为乙方同意有关变更。 

 


